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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信用办〔2024〕14号

殷都区“双公示”工作 7 月份情况通报

殷都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成员单位:

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(以下简称“双公示”工

作)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在营商环境评价、依

法行政考核、每月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排名中均占据高分指标。为

进一步优化“双公示”工作流程，规范公示标准，实现“双公示”

数据的“全覆盖、无遗漏”，开展“双公示”数据信息瞒报、迟

报专项治理，通过督促、提醒、约谈、通报等方式，推进“双公

示”工作有效落实。现将 2024 年 7 月份全区“双公示”工作情

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全区 7 月份“双公示”信息质量情况

2024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，向安阳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

归集“双公示”信息 756 条，其中迟报信息 1 条，漏报信息信息

8 条，质量合格率为 98.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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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集数据较多且合格率为 100%的单位：教育局、殷都公安

分局。

数据报送合格率未达到 100%的单位：市场监管局报送双公

示数据 25 条，迟报数据 1 条，漏报数据 3 条，双公示迟报率为

4.00%，漏报率为 12.00%，合格率 84.00%；农业农村局报送双公

示数据 3 条，漏报数据 3 条，漏报率为 100%，合格率 0%；城管

局报送双公示数据 2 条，漏报数据 2 条，漏报率为 100%，合格

率 0%

各单位要引以为戒，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，采取有效措施，

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发生，争做全市的排头兵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进一步规范“双公示”信息报送，认真查找“双公

示”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，加快整改提升，确保我区“双公

示”信息报送及时、准确、无遗漏，避免对营商环境评价、依法

行政考核、诚信政府考核等造成影响。

一是领导务必高度重视，明确专人负责。按照“责任到人，

具体到事，安排到位”的原则，明确专人及时掌握本单位数据报

送情况，确保数据上传规则清晰熟练，并按要求及时处理错误数

据和异常数据，全量更正不合规数据，有效解决迟报、瞒报问题。

二是强化责任意识，提高数据报送质量。各单位要在行政许

可和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将本部门产生的

“双公示”信息全量推送至安阳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；“双公示”

信息公示遵循“应公示、尽公示”原则，公开范围统一为“社会

公开”，若在上报时选择的公开范围为“政务共享”或“授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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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”的，应由数源部门出具相关情况说明，提供法律法规、部门

规章等政策文件依据,若因公开范围属性设置不准确导致未报送

至“信用安阳”网站的，国家和省在月度“瞒报”抽查中将会认

定为瞒报；本部门若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 5 个

工作日外（超过公示期 5 天要求），公示信息将被计入迟报数据

和迟报率；本部门若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 5 个

工作日外（超过公示期 30 天要求），公示信息将被计入漏报数

据和漏报率。

三是建立“双公示”长效机制。各单位要建立“双公示”信

息自动化、规范化报送机制，持续降低迟报率。区信用办将对“双

公示”报送情况定期发布月通报、季通报，并将通报结果报送区

纪委监委、区督查局，纳入清廉安阳诚信政府考核结果依据。对

于每月迟报率高于 20%，存在瞒报问题的，特别是产生有效异议

的单位要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情况说明和整改方案。对连续两次

以上出现迟报较高，存在瞒报现象、存在有效异议的单位，将由

区政府领导适时开展约谈单位“一把手”。凡是被国家和省抽查

出应报未报、漏报数据的，市领导将约谈区政府主要负责人。

联 系 人: 魏向荣 5139569

李昊芳 5139562

附件 1：2024 年“双公示”工作情况统计表（7.1-7.31）

2024 年 8 月 14 日



附件 1：

2024 年“双公示”工作情况统计表（7.1-7.31）

序号 部门 迟报数量 漏报数量 合格数量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双公示合计 双公示迟报率 双公示漏报率 双公示合格率

1 殷都区教育局 0 0 481 481 0 481 0.00% 0.00% 100.00%
2 殷都区公安局 0 0 84 0 84 84 0.00% 0.00% 100.00%
3 殷都区交通运输局 0 0 45 17 28 45 0.00% 0.00% 100.00%
4 殷都区发改委 0 0 44 44 0 44 0.00% 0.00% 100.00%
5 殷都区卫生健康委 0 0 34 32 2 34 0.00% 0.00% 100.00%
6 殷都区市场监督局 1 3 21 8 17 25 4.00% 12.00% 84.00%
7 殷都区生态环境分局 0 0 10 1 9 10 0.00% 0.00% 100.00%
8 殷都区应急局 0 0 8 8 0 8 0.00% 0.00% 100.00%
9 殷都区林业局 0 0 6 6 0 6 0.00% 0.00% 100.00%
10 殷都区水利局 0 0 6 6 0 6 0.00% 0.00% 100.00%
11 殷都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 0 0 4 4 0 4 0.00% 0.00% 100.00%
12 殷都区农业农村局 0 3 0 3 0 3 0.00% 100.00% 0.00%
13 殷都区城管局 0 2 0 0 2 2 0.00% 100.00% 0.00%
14 殷都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0 0 2 2 0 2 0.00% 0.00% 100.00%
15 殷都区财政局 0 0 1 1 0 1 0.00% 0.00% 100.00%
16 殷都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0 0 1 1 0 1 0.00% 0.00% 100.00%
17 殷都区统计局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0.00%
18 殷都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0.00%
19 殷都区编办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0.00%
20 殷都区司法局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0.00%
21 殷都区审计局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0.00%
22 殷都区医保局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0.00%
23 殷都区自然资源局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0.00%
24 殷都区民政局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0.00%
25 殷都区商务局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0.00%

部门总计 1 8 747 614 142 756 0.13% 1.07% 98.80%



附件 2：

2024 年乡镇“双公示”工作情况统计表（7.1-7.31）

序号 乡镇 报送数据量 合格数据量 数据合格率

1 伦掌镇 2 2 100%

2 安丰乡 1 1 100%

3 水冶镇 23 23 100%

4 西郊乡 3 3 100%

5 许家沟乡 1 1 100%

6 铜冶镇 5 5 100%

7 曲沟镇 0 0 0.00%

8 都里镇 0 0 0.00%

9 磊口乡 0 0 0.00%

10 洪河屯乡 0 0 0.00%

总计 35 35 100%


